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總務處處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0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總務長室 

主 席：熊總務長同銘      記錄：莊麗珍 

出席人員：蘇副總務長育玲、沈組長能情、姚組長瑾英、姚組長用蓮、戴組 

          長世卓、蔡組長仲景、蔡組長台明、呂隊長昆亮 

 

壹、主席報告： 

一、請各單位採用工作日誌或其他方式評估所屬人力資源，作為未來爭取員 

    額、調整職務或調整工作量的依據。 

二、各單位執行業務如有異常事件，應全員共同檢討並填具「異常事件處理 

    及矯正措施報告」，藉以進行法令規章或作業程序之修正。 

三、租用本校場地之廠商如有欠繳租金或電費之情形，請依相關程序辦理。 

四、請營繕組督促廠商施工時務必隨時維護環境整潔及施工安全。 

五、請環安組擬定 101年外包清潔及廁所打掃之契約時，務必明確規範打掃 

    區域及打掃品質，儘量避免模糊地帶。 

六、請環安組督促外包清潔人員，每一段時間分區進行精緻清潔工作。 

七、請環安組就校園易髒亂點，101契約增加清掃頻率，另製作告示方式提 

    醒師生維護清潔。 

八、如特定館舍決議該館舍內容許設置垃圾桶，並能自主管理執行垃圾不落 

    地，環安組可提供現有垃圾桶使用。 

九、101年請規劃戶外隨身垃圾之垃圾桶，並訂定垃圾清除頻率和方式。 

十、請環安組加強巡視生科院館地下停車場，如有持續施工所造成之髒亂， 

    立即通知生科院館管理人員處理。 

十一、請駐警隊製作標示並加強巡視生科院館地下停車場，杜絕月租戶之專 

    屬停車位遭其他車輛佔用。 

貳、報告事項討論決議：  

※主席裁示 

一、有關濱海運動場靠近籃球場側之內側部分跑道舖面下陷及水溝損壞情形 

    ，請營繕組修繕，另外沿水溝邊之草皮請環安組適度補植，以降低跑道

堆積沙土之現象。 

二、請駐警隊規劃機車送貨之收費機制，目前先以換證方式處理。 

三、原麗峰莊土地於辦理有償撥用後，評估暫規劃為機車臨時停車場之可行 

    性。 

参、討論事項： 

案由一：100學年度第 1學期總務會議各組提案，請  討論。  

決議： 

  一、增設機車停車場及濱海避車道案、校區道路舖面改善工程案，請營繕 

      組製作簡報檔，俾便提會審議。 

  二、與體育室確認運動場跑道調整規劃案是否提本次總務會議，若然，則

請先就可行性先與體育室溝通。   



2 

 

 

案由二：環安組擬訂「校園禁止事項」之標示如附件一，文字內容及使用方 

        式，請 討論。 

決議： 

  一、刪除條文說明文字，禁止吸煙修正為禁止亂丟菸蒂，另增列 1.禁止違 

      規停車。2.禁止隨意張貼廣告。 

  二、修正後「校園禁止事項」標示如附件一之ㄧ。  

肆、散會：中午 11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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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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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 

 


